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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6 年在校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

申报及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系部、相关职能部门：

根据《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浙征职[2015]61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正式启动我院2016

年在校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（简称创新学分）申报及认定工作。请各部门、各

系部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组织协调宣传工作，共同把此项工作做好，为更好地

规范、有序开展此项工作，现将具体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认定对象

在校大一、大二学生。

二、申报认定依据及时间范围

2014 级学生，申报时间范围为 2014 年 9 月 13 日-2016 年 4 月 30 日。

2015 级学生，申报时间范围为 2015 年 9 月 12 日-2016 年 4 月 30 日。

学分认定依据《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征职[2015]61 号）文件。

三、申报、认定程序

1.凡符合获得创新学分条件者填写《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

业实践学分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（获奖证书、发表论文、

职业资格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），报所在系办，由各系创新学分认定工作小组

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

2.申报材料包括《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申

请表》、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。

3.各系创新学分认定工作小组对学生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指定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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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负责统一到学分认定部门进行学分认定。

4.学分认定部门依据学院创新学分认定标准审核、认定学分，将认定结果

回复相关系，并在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5.各系创新学分认定工作小组根据学分认定部门审核意见，将获得创新学

分的学生信息按年级、专业汇总，按照学号、班级从小到大的顺序，汇总到《浙

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中，并于 2016

年 6月 1 日前将本系创新学分认定工作小组成员名单（盖章）和《浙江长征职

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汇总表》的纸质（签字盖章）和电子文档

发送至教务处潘炀老师处。申报材料各系留存备查。

6.教务处汇总各系提交的材料，对学分认定部门的意见进行复核，并报学

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评审委员会审议，审议通过后，教务处将审核结果汇总表

向全院学生进行公示 5 个工作日，若有异议，则须复查，调整，再确认，直至

正确无误。公示结束无异议，提交院长办公会议批准。

7.院长办公会议批准后，教务处将认定后学分计入学生学业成绩总表。

四、申报、认定要求

1.各系部成立由系主任担任组长、总支书记担任副组长的学生创新学分认

定工作小组（一般 3-5 人），负责创新学分的审核、初评工作。各系部要做好

本单位学生创新学分的登记、创新学分材料的归档管理工作。

2.创新学分认定是我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强化“三创”教育，进一步提

升学生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，同时也关系到学生的切身实

际利益，各系部及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切实做好协调宣传工作，

仔细审核认定相关证明材料，严格审核程序，凡弄虚作假者，查实后将严肃处

理。

附件 1：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申请表

附件 2：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汇总表


